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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1

对在公路及公路
用地范围内摆摊

设点、堆放物
品 ，影响公路畅

通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第四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
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、堆放物品 、倾倒垃圾 、
设置障碍 、挖沟饮水 、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
者进行其他损坏 、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
动。
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， 造成公
路损坏 、污染或影响公路畅通的， 或者违反本法
第五十 一条规定 ，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的， 由交
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，可以处五千
元以下罚款。

1.首次实施违法行为。
2.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， 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
理、阻碍执法 、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。
3 .按执法部门要求立即清除摆摊设点和堆放物品。
4.该行为未造成公路路产损坏 ，未造成交通拥堵或引发交
通事故等危害后果。

教育、指导约
谈或者书面告

知等

2

对未经批准在公
路用地范围内擅
自设置公路标志
以外的其他标志

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， 在公路
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， 由
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 ，可以处二万元以下
的罚款 ；逾期不拆除的， 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，
有关费用由设置者负担。

1.首次实施违法行为。
2.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， 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
理、阻碍执法 、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。
3 .按执法部门要求立即或在规定期限内清理拆除相应的非
公路标志和设施。
4.未造成公路路产损害， 引发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等危害
后果。

教育、指导约
谈或者书面告

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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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对铁轮车、履带
车和其他可能损
害路面的机具擅
自在公路上行驶

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第七十六条第（四）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 一
的， 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，可以处
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四 ）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
规定，铁轮车、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路面的机
具擅自在公路上行驶的。

1.首次实施违法行为。
2.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， 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
理、阻碍执法 、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。
3 .按执法部门要求立即停驶或驶离公路。
4.未造成公路路产损害， 引发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等危害
后果。

教育、指导约
谈或者书面告

知等

4

对在公路建筑控
制区外修建的建
筑物、地面构筑
物以及其他设施
遮挡公路标志或
者妨碍安全视距

的处罚

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五十六条第（ 二 ）项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，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， 由公路
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拆除， 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
。逾期不拆除的， 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 ，有关费
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：
（ 二 ）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、地面
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
视距的。

1.首次实施违法行为。
2.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， 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
理、阻碍执法 、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。
3 .修建建筑物、构筑物的施工行为属于初始阶段。
4.按执法部门要求立即停止修建行为 ，并立即在规定期限
内清理拆除违法修建的建筑物、构筑物 、恢复原状。
5.未影响公路本身安全、完好和畅通。
6.被遮挡的公路标志不属于影响公路通行安全的禁令标志
、警示标志或指路标志等 ，且违法修建的建筑物、构筑
物不位于公路的急弯、徒坡 、临崖 、长大桥隧等特殊路
段。

教育、指导约
谈或者书面告

知等

5

对涉路工程设施
影响公路完好、
安全和畅通的处

罚

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六十条第（ 二 ）项违反
本条例的规定， 有下列行为之 一 的， 由公路管理
机构责令改正， 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 二 ）
涉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好 、安全和畅通的 。

1.首次实施违法行为。
2.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， 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
理、阻碍执法 、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。
3 .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，没有造成公路 、公路附属设施实质
性损坏。
4.未引发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等危害后果。

教育、指导约
谈或者书面告

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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